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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关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措施（2025－2027年）〉的通知》（湘政办发〔2025〕19号），深入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在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下，建立健全“市指导、县统筹、乡主责、村落实”的工作机制，各级要成立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监管和服务。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因县施策、因地制宜，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年度目标、三年工作总目标、秸秆综合利用方案及奖补政策，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查备案。乡镇人民政府、涉农街道办事处要细化方案和路径，抓好组织实施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及乡镇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发挥村级主战作用。要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发挥种粮大户作用，能自己回收利用的自行回收利用，不能自己利用的纳入收储体系。县市区和乡镇政府及机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积极性，加强对村指导，将目标任务分解到村、奖补资金拨付到村、奖惩措施落实到村。督促村级组织切实担起责任，统筹资金使用，细化实施方案，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积极化解矛盾。对任务完成不好、禁烧区有秸秆焚烧现象的要扣减奖补资金，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各县市区及乡镇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统筹资金扶持引导。在省级奖补的基础上，市级财政按中晚稻面积给予一定的叠加补贴，各县市区也应统筹相关资金予以相应的资金奖补。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为秸秆收储、加工利用、技术研发等环节提供金融信贷支持，市级财政对符合条件的贷款纳入贴息范围。支持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等。（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分行、株洲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进秸秆科学还田。分区域分作物推广秸秆低茬收割、粉碎还田、深翻覆盖等还田沃土技术模式，统筹水稻、油菜、玉米等秸秆离田、还田区域布局，优化机械化还田技术路线，提升机械化还田能力。鼓励种植大户、合作社或社会化服务组织对水稻收割农机加装秸秆粉碎装置，加大秸秆还田农机及农机作业推广力度。对原有农机具不得拆卸粉碎装置下田作业。（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健全秸秆收储用体系。加快秸秆捡拾打捆、离田转运、收集存储、转化利用体系建设，做到县有转化利用市场主体，乡镇有集中收储中心，村有收集网点。充分利用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建成的集中育秧大棚、烘干厂房、停机棚、闲坪空地等场所堆放秸秆，发挥机械设备、农机技术人员作用，提升秸秆收储能力。积极推进“三社合一”改革，探索建立村集体为主的收储模式，完善村民利益共享机制，吸纳村民参与收储点运营管理。（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培育市场利用主体。按照“市场化、可持续”的原则，重点围绕秸秆综合利用全产业链条，扶持并发展一批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规模化秸秆综合利用主体。加大培育秸秆收储运职业经纪人力度，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骨干企业名录，重点培育年可利用市内秸秆量0.3万吨（含）以上的市场主体。对年可利用市内秸秆量1万吨（含）以上的，优先推荐重大投资激励项目扶持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秸秆综合利用能力建设作为申报新创建和提档升级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优先条件。对秸秆利用较好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优先推荐申报中央、省级荣誉。（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优化农机装备配备。加快秸秆低茬收割、捡拾打捆、加工利用等小型、智能、实用农机装备推广，用好用足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对尚未纳入补贴范围且秸秆综合利用企业亟需的农机装备，县市区可安排专项资金予以补贴。相关主体在享受农机购置国家补贴之后，县市区可以再给予适当累加奖补，累计奖补金额比例不超过购置总额的50%。（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鼓励市场利用主体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秸秆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等高值化利用和其他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及转化应用，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的科技含量。（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落实各类优惠政策。鼓励秸秆加工企业和产业化项目进入园区，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对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永久性占地的秸秆收储设施建设项目，依法优先办理用地报批手续。秸秆收储设施用地纳入设施农用地管理。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空闲地、废弃地等，保障秸秆加工中心场地。对符合临时用地条件的，优先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对利用秸秆生产的生物质块、沼气等燃料、电力以及纤维板、刨花板等建材产品，按相关文件规定落实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和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国家秸秆热电联产、直燃发电优先上网政策和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秸秆捡拾、打捆、切割、粉碎、压块等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类别价格。（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局、市税务局、国网株洲电力有限公司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做好以堵促疏工作。各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压实责任，制定措施，做好秸秆禁烧监管工作。要加强执法，严肃查处违规违法案件，形成高压态势，以法促禁，以禁促用，做到禁烧区禁烧到位，限烧区争取不烧。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政策，提高广大农民和种植大户的自觉性。要总结推广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多角度、全方位讲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故事。（市委宣传部、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